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开展棚户区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开发边界内未建成社区建设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督导调研的通知

为全面掌握我市棚户区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及开发边界内未建成社区建设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进展情况，经研究，决定于5月23日-26日开展2023年度棚户区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开发边界内未建成社区建设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督导调研活动，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督导调研内容

一是棚户区改造项目进展情况，包括2023年及以前年度项目，重点是2023年新开工项目、进度慢的棚改在建项目和列入省专项整治台账；二是2023年度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改建）情况及项目审核认定情况；三是2023年人才住房建设情况；四是开发边界内未建成社区情况；五是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开展情况。
二、督导调研方式

（一）听取汇报。听取各区（市）、枣庄高新区对棚户区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开发边界内未建成社区建设和老旧小区改造进展情况的汇报。

（二）查阅相关资料。一是保障性租赁住房方面的资料，包括区（市）成立保障性租赁住房组织领导机构、政策执行情况，对项目的审核认定情况，项目手续办理情况，改造设计、施工组织方案设计情况，施工质量安全管理情况，资金拨付使用情况，项目认定书发放情况等。二是老旧小区改造方面资料。包括改造设计方案完善情况，改造公示情况，改造项目立项、招标、施工许可等手续办理情况，施工组织设计方案编制情况，施工质量安全管理情况，资金筹集使用情况等。

（三）查看现场。查看2023年全部人才住房项目、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开发边界内未建成社区项目
三、相关要求

此次督导调研主要目的是了解掌握棚户区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开发边界内未建成社区、人才住房建设、老旧小区改造进展情况，确保按期完成年度任务。各区(市)、枣庄高新区、枣矿集团要高度重视，组织人员对前期工作进行总结梳理,形成高质量工作情况汇报。汇报内容包括总体情况、各项工作进展情况、融资情况、问题和困难、下一步工作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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